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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并增资盐城市沿海固体废料处置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1、本次收购及增资事项已经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收购及增资事项不存在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2,320万元收购浙江新东海药业有限公司（下称“新东

海”）所持有的盐城市沿海固体废料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沿海固废”或“标的公

司”）40%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再向沿海固废增资2,800万元人民币，其中290

万元人民币为注册资本，其余2,510万元人民币计入资本公积。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

后，本公司将直接持有沿海固废60%股权，沿海固废将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4年3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并增资盐城

市沿海固体废料处置有限公司的议案》。2014年3月25日，公司与新东海签订了《关于盐

城市沿海固体废料处置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收购及增

资沿海固废事项在本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收购及增资的交易金额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收购及增资事项不存在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新东海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斌 



注册资本： 2,288万元 

注册地址：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118号 

经营范围：货运：普通货运。 医药中间体（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及国家禁止、限制、

淘汰的项目）、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品）制造、批发、零售。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盐城市沿海固体废料处置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滨海经济开发区沿海工业园 

成立时间：2002年 11月 

注册资本：580万元 

股东情况：新东海持有其 100%股份 

主营业务：沿海固废持有江苏省环保厅核发的危废经营许可证，主要处置医药企业

产生的危险废物，现核准规模为危险废物焚烧 6,000 吨/年。 

沿海固废2013年度及截至2014年2月28日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年2月28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4,194,913.21 34,897,682.96 

负债总额 11,561,496.47 12,482,409.44 

所有者权益 12,633,416.74 22,415,273.52 

项目 2014年1月至2月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2,272,519.00 16,312,724.00 

营业利润 901,581.97 9,476,255.26 

净利润 767,634.22 8,312,973.35 

四、交易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浙江新东海药业有限公司 

2、交易价格：经双方协商一致结果，确定通过受让沿海固废股权和增资的方式合计

取得沿海固废60%股权，具体方案如下： 

1) 本公司收购目标公司40%股权，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2,320万元； 

2) 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再向目标公司增资2,800万元人民币，其中290万元人民



币为注册资本，其余2,510万元人民币计入资本公积。具体方案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 

股转前 股转 

价格 

股转后 

增资额 

增资后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本公司 -- -- 2,320 232 40% 2,800  522 60% 

新东海 580 100%   348 60%   348 40% 

合计 580 100%   580 100%   870 100%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价款 

依据估值，转让方出售和转让标的股权（目标公司40%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

币2,320万元。双方同意，股权转让价款是受让方受让标的股权的全部对价，双方除向转

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及按照本协议规定承担相关的费用外，无需另向转让方支付其他

任何款项或费用。 

2、增资款 

受让方根据本协议第3.3条向目标公司增资2,800万元，其中290万元转为目标公司注

册资本，其余2,510万元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 

3、转让方承诺目标公司2014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2013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如未

达到由转让方以现金方式补足。 

六、 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完善本公司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业务产业链 

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业务为公司主营业务，作为最终处置方式之一的危废焚烧业务是

危险废物处理产业链中重要的环节之一。本项目可进一步提升本公司危废无害化最终处

置能力，促进华东地区工业危废资源化与无害化处理处置业务协同发展，从而提升在该

地区的综合市场竞争能力。 

（2）本项目具有独占经营特点 

按照江苏滨海经济开发区沿海工业园区管理要求，园区内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不得

转移到园区外，须交由园区内具有资质的企业处理处置。沿海危废焚烧项目是为园区配

套建设的危废焚烧项目，沿海固废也是园区唯一的焚烧处置企业，具有独家处置园区内

焚烧类危险废物的良好经营环境。 

（3）稳定的业务市场 

江苏滨海经济开发区沿海工业园是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和国家发改委批准的省级化工



基地，现有各类化工企业 100 多家，产值达百亿。园区近期规划面积 20 平方公里，远期

控制面积 50 平方公里，发展状况良好，为本项目后续经营提供了稳定的业务市场和发展

空间。 

（4）良好的投资价值 

本项目目前已满负荷运转，现正在规划建设二期设施，设计规模为 3000 吨/年，按照

现有危废产生量估计，未来一两年时间项目二期即可达产，连同一期整体可实现 9,000

吨/年危废焚烧处置规模。经对焚烧业务投资测算，本项目具有良好的投资收益，可为公

司创造可观的经济收益，项目具有投资价值。 

七、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及增资事项可能面临的主要风险如下，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1、市场风险 

由于市场及行业环境的变化，存在沿海固废未来经营状况出现达不到预期经营目标

的风险。对此公司对外将加强客户关系管理、稳定沿海固废现有客户的同时加强新市场

的开拓及新业务的开展，对内加大技术改造，提升效率，降低营业成本。 

2、管理风险 

收购及增资完成后因企业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的差异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管理

风险。公司将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内部控制，及时发现经营管理中的

问题，并及时采取必要措施进行整改。 

八、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3月 25日 




